
	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件

	宝鸡市财政局
	


宝市人社发[2011]121号

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宝   鸡   市   财   政  局

关于加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增
门诊慢性病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市、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各参保单位：

为规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增门诊慢性病鉴定工作，保障门诊慢性病患者医疗需求，合理使用医保基金，现就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增门诊慢性病管理工作通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病种范围及鉴定标准

按照宝鸡市人社局、财政局《宝鸡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增特殊慢性病门诊就医管理办法》（宝市人社发[2011]50号）所确定的病种范围和准入标准执行。

二、鉴定体制

（一）成立宝鸡市门诊慢性病鉴定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局医疗保险科，师亚鹏兼任办公室主任，苏永平、吕荣绪兼任办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负责组织召开慢性病专家鉴定小组会议，负责门诊慢性病鉴定的组织协调工作。
（二）建立门诊慢性病鉴定专家库

从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聘请责任心强、业务精的副主任医师职称以上的医务人员组成门诊慢性病鉴定专家库，每次鉴定时，随机抽取4-6名专家成立门诊慢性病鉴定小组，负责门诊慢性病鉴定工作。
（三）加强门诊慢性病鉴定管理

1、门诊慢性病鉴定人员鉴定期间，要服从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遵守纪律，关闭通讯工具。不得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不得收受贿赂、索要好处，对违反规定的，取消鉴定专家资格，并责令其所在单位对其进行处分。

2、参加鉴定的门诊慢性病患者要遵守相关规定，按要求携带有关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体检鉴定。违反规定者取消门诊慢性病鉴定资格。

3、门诊慢性病鉴定医疗机构应按照领导小组的有关要求，提供相应的医疗场所和检查服务设施。

三、经办及鉴定流程

 （一）凡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增门诊慢性病条件的参保人员，可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其所在单位提出申请；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的人员向为其代缴医疗保险的托管机构提出申请。申请时，提供近半年内原始门诊病历（出院小结）、诊断证明、住院病历（复印件必须由医院的病案室、医保科盖章确认）、近期检查、化验报告单、医疗保险证、身份证复印件、3张两寸免冠彩照等资料。由单位统一收集汇总后送参保地市、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个人直接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请不予受理。
（二）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对收集的资料初审后，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退回。对基本符合条件的，统一报送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三）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单位以及各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报送的资料进行预审，对预审基本符合条件的，造册登记，报市门诊慢性病鉴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组织鉴定

1、市门诊慢性病鉴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从门诊慢性病鉴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4-6名专家成立门诊慢性病鉴定小组（以下简称鉴定小组），由鉴定小组确定时间指定医疗机构集中检查。检查结束后，鉴定小组根据检查结果，集体研究讨论，确定资格。

2、异地安置人员申请慢性病门诊的，原则上应回参保地统一检查鉴定，确因病情危重或行动不便的，本人出具三级甲等定点就诊医院近半年化验检查报告单、门诊原始病历、住院病历复印件（加盖医保科印章）、诊断证明（加盖就诊医院医保科印章），由参保单位医保专管员统一收集，送参保地市、县区医保经办机构。通过医保经办机构报送市门诊慢性病鉴定小组，由鉴定小组审核确定资格。
3、对符合条件的，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统一编号，制作《宝鸡市特殊慢性病门诊就医证》。
（五）特殊慢性病患者持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统一制作的门诊慢性病就医证，到选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医保科领取《宝鸡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新增特殊慢性病门诊医疗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经医院相关科室副主任以上医师提出治疗用药方案，科主任审核签字，医院医保科审核盖章后，到市、县区医保经办机构办理用药审核登记手续。
（六）办理过用药审核登记手续的慢性病患者，凭医保证、特殊慢性病门诊就医证、医保IC卡、审批表、统一的特殊慢性病门诊病历等相关资料到指定医院就医。
（七）慢性病鉴定工作原则上每年进行二次，具体时间由市门诊慢性病鉴定工作领导小组确定。

四、建立退出机制

（一）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为每一位通过鉴定的门诊慢性病患者建立门诊慢性病档案。门诊慢性病就医证有效期为2年，有效期满后需重新进行鉴定。

（二）门诊慢性病患者应于门诊慢性病就医证有效期截止日前60日内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提出复审请求，并按规定提交近1年来的门诊或住院病历、化验单、检查报告单等材料，领导小组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复审，鉴定专家认为需要体检审核的患者应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体检（逾期不到者视为放弃复审），通过复审的患者可继续享受门诊慢性病相关待遇，未通过者取消其门诊慢性病资格。
（三）门诊慢性病患者享受待遇期间，市、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通过定期或不定期抽查门诊慢性病患者病历等资料，发现病情已治愈或好转，不符合门诊慢性病鉴定标准的，经领导小组研究同意，不再享受门诊慢性病待遇。
（四）门诊慢性病患者死亡、医保关系转移到外地后，自动丧失门诊慢性病资格。

宝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宝鸡市财政局
           二O一一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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